名 词 解 释

1. 零基预算：是指在编制成本费用预算时，不考虑以往会计期间所发生的费用项目或费用数额，而是以所有的预算支出为零作为出发点，一切从实际需要与可能出发，逐项审议预算期内各项费用的内容及其开支标准是否合理，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编制费用预算的一种方法。
2.一般性转移支付：是指上级政府为达到缩小地区间财力差距，实现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对存在财力缺口的地区给予的补助。该项转移支付不规定具体用途，可自主安排使用，所以又称无条件转移支付。 
3.专项转移支付：是指上级政府对承担委托事务、共同事务的下级政府给予的具有指定用途的资金补助，以及对应由下级政府承担的事务给予的具有指定用途的奖励或补助。
4. 地方政府债券：是指省、自治区、直辖市发行的，约定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政府债券。地方政府债券包括一般债券和专项债券，一般债券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是为没有收益的公益性项目发行，主要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作为还本付息资金来源的政府债券；专项债券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是为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发行，以公益性项目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作为还本付息资金来源的政府债券。再融资债券即“借新还旧”债券，是为偿还到期的一般债券和专项债券本金而发行的地方政府债券，不能直接用于项目建设。
[bookmark: _GoBack]5. 直达资金：直达资金是中央和自治区财政实行特殊转移支付机制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的资金，也是特殊时期中央宏观调控方式的创新。直达资金预算下达、资金拨付、资金监管同步“一竿子插到底”，专项监管、从严监管。
6. “三保”支出：保基本民生支出、保工资支出、保运转支出。
7. “三公”经费：因公出国（境）经费、公务车辆运行经费、公务接待经费。
8. “三项”经费：会议费、培训费、差旅费。
9. R&D经费：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
